北京市关于深化“证照联办”改革 

构建“快入准营”市场环境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营造高效便捷、“快入准营”的经商创业环境，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坚持首善标准，协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围绕企业、群众实际办事需求，深化“证照联办”改革，构建“快入准营”的经商创业环境，不断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北京全面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二）总体目标。以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助力市场主体实现“快入准营”为主要目标，深化“证照联办”改革，不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将传统的证照串联审批优化为一口受理、并联审批，持续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办理场景以及企业开办、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环节实现“证照联办”改革，满足企业个性化经营需求。充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探索在部分重点区域和重点场景适用“证照联办”+“一业一证”等改革举措的创新性叠加，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成本，全面打造优质的市场主体准入准营全周期服务。

    （三）基本原则
    坚持首善标准。持续深化首都“放管服”改革，对标对表先进改革经验，统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以更多的便利措施惠企利民，为助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坚持优化革新。持续梳理各行业涉及到的许可审批，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变群众跑腿为部门跑腿、数据跑腿，不断精简申请材料，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办理时限。

坚持需求导向。聚焦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办理高频、诉求量大的行业场景，在提升准入准营效率、完善监管执法机制、增强服务效能等方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根据企业全生命周期集成更多服务场景，最大限度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及后续审批服务事项办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坚持依法推进。“证照联办”改革以依法许可为前提，不改变行政许可事项及其实施主体、实施标准、实施依据和法律效力。充分发挥法治对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引导、推动、规范、保障作用，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二、重点任务

1.积极开拓联办场景，实现更多证照“一次办”。在药店、门诊部、超市（便利店）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办理场景实现“证照联办”。以“一次办好”为标准，统筹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推动流程再造和业务融合，促进营业执照与更多审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填报、并联审批、一次办结”，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满足企业个性化经营需求。
2.聚焦需求优化服务，实现全部场景“一窗办”。在区级综合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证照联办”窗口，根据企业和群众个性化的办理需求，匹配联办场景，提供专业化政策咨询、定制化业务辅导、全程帮办代办、便捷化办事体验的一窗受理服务。对于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证照联办”申请，实现“一窗办理、一次提交、并联审批、一次办结”。
3.持续强化信息共享，实现更多场景“一网办”。加强数字化建设，建立全市“证照联办”线上受理申报入口，为市场主体提供准确、便捷的网上办理服务。其他各许可审批部门应积极推进本领域审批、申请等系统对接与开发工作，分批实现更多“证照联办”场景“一网办”。

    4.拆解整合信息要素，实现表格、清单“清晰办”。对申办证照所需信息进行最小颗粒度拆解、整合，基于企业选择将原来的多个申请表整合为“一表”，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对于暂不具备“一表申请”条件的事项，可采取“多个事项，一次申报”的方式一并提交申请材料。按照“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的原则，全面梳理办事材料，根据场景逐个制定详尽的办事指南。围绕申办渠道、办理流程、办理要求、申请材料等要素，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准确、清晰、易懂、好用的办理清单。

    5.纵深整合证照事项，实现全生命周期“协同办”。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将“证照联办”场景扩展到变更、注销等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实现“一设即设、一变即变、一销即销”，最大限度整合行政审批资源，优化审批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提高协同审批效率，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6.放大政策叠加效应，实现证照联动“叠加办”。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区域试点“证照联办”和“一业一证”等改革的叠加合并，全面打造市场主体准入准营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逐步实现“一张执照管准入，一张证件管准营”。持续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成本，让社会公众最大限度享受到改革红利。
三、实施阶段

（一）第一阶段（2022年4月-5月底）。以营业执照办理为基础，整合各场景主要许可，系统梳理表格及提交材料清单，在区级综合政务服务中心设置“证照联办”窗口，率先在医疗器械销售、药店、餐饮店、饮品店、超市（便利店）、书店、门诊部、民办幼儿园、道路货运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场景实现线下“一窗申请，一次提交、并联审批、一次办结”。

第二阶段（2022年6月-12月底）。在餐饮店、饮品店、超市（便利店）、药店、医疗器械经营等场景实现在线“证照联办”。拓宽“证照联办”服务渠道，扩展线上服务场景，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三）第三阶段（2023年1月——）。系统总结前期试点及全面实施阶段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将“证照联办”的改革范围推广到更多领域，最大限度为市场主体创造优质的准入准营便利条件，实现应联尽联。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为市场主体优化证照办理服务、营造“快入准营”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具体制定改革落实的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标国内先进地区经验，立足部门职责，持续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成本。

    （二）加强协作配合。各区、各部门要树立全局观念，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建立改革推进工作机制，配合牵头部门全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统筹推动行业涉及的事项改革，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各区政府要积极统筹本区各事项改革落地，建立明确的区级工作机制，推动区级相关部门形成改革合力。各级许可部门要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创新和优化审批服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区、各部门要持续密切关注本领域落实证照协同系列改革的工作进展情况，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宣传改革政策的做法、经验和亮点，总结案例，增强企业的政策获得感，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各部门要加强对改革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监测、效果评估，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工作中的先进经验，最大限度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切实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
    附件：“证照联办”改革任务清单



